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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州公共洗手设施导则 

一、选址和类型。西双版纳州公共洗手设施采用独立的建筑小品式类型。洗手设施应当尽量靠近主要城市道路

以及人流密集公共场所，优先在有路灯和监控覆盖的区域内选址，不宜在偏僻地段、居住小区内、单位院落内选址。 

二、建筑结构。建筑造型为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建筑风格，结构类型为钢结构。为充分体现傣族传统建筑特色，

建筑的梁柱构件，应当全部采用方管制作。不能采用圆管、钢筋、不锈钢等材料。屋顶采用传统粘土瓦片安装。 

三、配套设施。公共洗手设施建筑设置一面砖墙，内墙面贴灰色墙面砖。墙面安装广告灯箱、镜子、洗手液等。

部分公共洗手设施可以设置直饮式公共饮水机。室内照明与广告灯箱合并设置。洗手台采用玻璃钢预制，一体成型。 

建筑室内除一面砖墙外，其他立面均为敞开式围栏，以保持良好的采光、通风以及视野通透的开放空间。不得

围合、封闭建筑空间。洗手设施配套的电力线缆、给水管道全部在砖墙内埋设，不得在其他部位裸露安装。室内除

广告灯箱外，不得单独安装其他照明灯具和插座。地面贴防滑砖，地面积水按坡向自然排放，不设地漏管道。 

四、无障碍通道。出入口均为无障碍坡道设计，不得设置踏步台阶。 

五、其他。旅游景区的公共洗手设施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图集。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洗手设施，原则上利用现有

盥洗台按相关标准改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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